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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龙政土〔2024〕23 号 签发人：李明

平 顶 山 市 石 龙 区 人 民 政 府

关于石龙区2024年度第二批城市

建设用地的请示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

根据《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该批次用地土地征收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共利益情

形，石龙区已依法完成土地征收前期工作，用地符合节约集约

相关规定，征地补偿安置符合规定要求，确需征收土地。现具

体说明如下：

一、用地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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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批次用地拟作为平顶山市石龙区40000Nm3/h焦炉气综合

利用（火炬系统）项目和年产2万吨高质量煅后沥青焦建设项目

的建设用地。需转用并征收石龙区龙河街道办事处1个街道大刘

社区等3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耕地0.4605公顷、其他农用地

0.0216公顷，征收石龙区龙河街道1个街道贾岭社区等2个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建设用地0.6004公顷，共计1.0825公顷(其中

耕地0.4605公顷)。拟申请征收土地涉及1个街道3个社区，共2

宗，土地产权明晰，界址清楚，权属无争议。不位于各级自然

保护区。

二、征收土地符合公共利益情况

石龙区通过政府专题审议方式对该批次用地符合公共利益

情形进行了论证。经论证认为，该批次用地符合《土地管理法》

第45条规定的公共利益情形，符合石龙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平

顶山市石龙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平龙政〔2021〕12号，项目名称见第39页）、

符合《石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和石龙区先进

制造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编制的《平顶山石龙区先进制造业开

发区总体发展规划（2022-2035）》(见第16页)。

该批次用地符合第(五)项规定，属于成片开发建设，已

纳入《关于平顶山市石龙区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2023年计划的报告》(见第16页)，因该项目的实

施，形成规模经济效应，项目达产后对当地经济发展、增加

财政收入、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等方面将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现有土地无法满足工业用地需要，确需征收农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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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所有土地。成片开发建设符合自然资源部规定的标准，经

核查，石龙区辖区内不存在开发区等产业园区设立超过10年、

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占已批准征收土地面积比例低于

50％的情况。该批次项目位于石龙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已纳

入经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批准的《平顶山市石龙区2023年第一

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豫自然资函〔2024〕83号）。

石龙区人民政府审查认为，该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征收土地

理由充分，符合法律规定。

三、征地前期工作完成情况

(一)征收土地预公告

石龙区已按规定于2024年3月3日～2024年3月15日在拟征

收土地所在地的街道和社区通过村公示栏方式发布了拟征收土

地预公告，公告内容包括征收土地范围、征收目的、开展土地

现状调查的安排等内容。

(二)土地现状调查

石龙区按规定完成了土地现状调查，已查明拟征收土地的

位置、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

物和青苗等的权属、种类、数量等情况，已按规定于2024年3月

20日～2024年3月27日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街道和社区通过村

公示栏方式进行了公示，填写了相关调查确认表，并由所有权

人、使用权人签字确认。

(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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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龙区按规定完成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石龙区人民政府

于2024年5月20日作出了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经评

估风险等级为低风险。

(四)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及听证

石龙区组织自然资源、财政、农业农村、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等部门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于2024年6月4日～

2024年7月4日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街道和社区通过村公示栏方

式发布了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公告内容包括征收范围、土地现

状、征收目的、补偿方式和标准、安置对象、安置方式、社会

保障，以及办理补偿登记的方式和期限、异议反馈渠道等内容。

按规定组织了听证，在规定期限内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

权人未提出异议或听证申请。

(五)组织办理补偿登记

石龙区已按规定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规定期限内组织

了3个所有权人、11个使用权人办理了补偿登记。

(六)落实征地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等相关费用

石龙区已采取了足额预存和纳入预算方式按规定落实了征

地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等相关费用。

(七)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石龙区已按规定完成了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工作，已与

涉及的全部拟征收土地的3个所有权人、11个使用权人签订了征

地补偿安置协议。

经审查，用地报批前，石龙区人民政府已依法完成征地前期

工作，并对履行征前程序的真实性、合法合规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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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征地补偿安置情况

该批次用地补偿标准按照我省最新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

地价补偿标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

价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政〔2023〕28 号)和《河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 2023 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

最低标准的通知》(豫人社办〔2023〕92 号)有关规定，可以

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该项目征收共涉及 2 个征收农用地区片，每公顷 69～75

万元，征地费用 81.1875 万元；社保标准 71.7450 万元/公顷，

社会保障费 77.6640 万元；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按《平顶山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的通知》(平政﹝2017﹞33 号)规定执行，青苗补偿标准 1.35

万元/公顷，青苗补偿费0.6217万元；征地总费用共计159.4732

万元，征地费用综合标准为 147.3194 万元/公顷。

该批次用地需安置农业人口10人(其中劳动力6人)，征地前

人均耕地0.306亩～0.613亩，征地后人均0.304亩～0.611亩。

石龙区人民政府计划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安置：

(一)货币安置。将征地补偿安置费81.1875万元，按时足额

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依

规分配。

(二)社会保障安置。本批次用地共落实社保资金

77.6640 万元，石龙区已将社保费用足额缴纳至社保专户，

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已出具社会保障费用落

实到位的审查意见。石龙区人民政府承诺，将严格按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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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省有关规定，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安置。

(三)用工安置。待征地批准后，石龙区政府将协调优先安置

被征地农民用工，对从事服务性自主创业人员提供就业培训和

税收、贷款等政策支持。

综上，石龙区已依法完成征收土地前期工作，石龙区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拟订的农用地转用方案符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

规定，石龙区认为，征地补偿安置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特报请

市政府转报省政府审批。

妥否，请批示。

附件：平顶山市石龙区2024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明细表

2024年7月30日

（联系人：王英歌 电话：0375—7255876）



的— 7 —的

附件

平顶山市石龙区 2024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明细表
单位：公顷

权属单位 合计

农用地

建设用地
合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其他农用

地小计 水浇地 旱地

总计 1.0825 0.4821 0.4605 0.4605 0.0216 0.6004

集体土地

小计 1.0825 0.4821 0.4605 0.4605 0.0216 0.6004

龙河街道

办事处小

计

1.0825 0.4821 0.4605 0.4605 0.0216 0.6004

大刘社区 0.0216 0.0216 0.0216

贾岭社区 0.6408 0.1516 0.1516 0.1516 0.4892

捞饭店社

区
0.4201 0.3089 0.3089 0.3089 0.1112


